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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流嵩口“3·23”一般道路运输事故调查报告

2025年3月23日15时44分许，三明市清流县嵩口镇境内国道356线394公里980米处发生一起轻型仓栅式货车与重型半挂牵引车碰撞的一般道路运输事故，造成2人死亡、2人受伤、2车受损，直接经济损失328.56万元。
事故发生后，三明市政府杨国昕常务副市长作出批示，要全力救助伤员，细致做好善后及家属抚慰工作，迅速查明事故原因，妥善处理，并管控舆情。清流县委书记吴钟民要求全力救助伤员，做好事故原因调查、舆情管控、善后处置等工作。清流县副县长、公安局局长林增墡赶往现场指挥救援。
3月26日，省政府安委办印发《关于对清流县“3·23”道路运输事故查处实行挂牌督办的函》（闽安委办函〔2025〕9号），要求三明市政府对事故提级调查。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条例》（国务院令第493号）等有关法律法规，经三明市人民政府批准，成立了由三明市应急管理局牵头，市公安局、总工会、交通运输局、教育局和清流县人民政府、龙岩市人民政府、龙岩市新罗区人民政府等单位相关人员参加的清流嵩口“3·23”一般道路运输事故调查组（以下简称“事故调查组”）。并邀请市纪委监委派员参加。
事故调查组按照“四不放过”和“科学严谨、依法依规、实事求是、注重实效”的原则，通过现场勘查、技术鉴定、调查取证、人员问询、调阅资料、问题核实和综合分析，查明了事故发生的经过、原因、应急救援、人员伤亡情况和直接经济损失，认定了事故性质和责任，提出了对相关责任人员和责任单位的处理建议及防范、整改措施建议。
事故调查组认定，清流嵩口“3·23”一般道路运输事故是一起因轻型仓栅式货车驾驶员违规载客，未按操作规范安全驾驶，突然驶入对向车道，与来车闽FB6823重型半挂牵引车牵引闽GG772挂重型自卸半挂车发生碰撞；闽FB6823重型半挂牵引车驾驶员在没有限速标志的路段未保持安全车速，发现轻型仓栅式货车驶入自己车道时，安全距离不足，实施制动来不及；学生及其家长交通安全意识淡薄，学校安全教育管理不到位造成的一般生产安全责任事故。
[bookmark: _Toc1789395649]一、事故基本情况
[bookmark: _Toc573937576]（一）事故发生单位及相关车辆、人员概况
1.事故车辆基本情况
（1）闽GRH683轻型仓栅式货车。行驶证上登记所有人：赖*宝。厂牌型号：长安牌/SC5022CCYSFAA6。发动机号码：MAHUE012236。车架号码：LSCAB22E9MG169424。双排座，核定载人数2+3人（实载4人），总质量2145kg，核定载质量570kg。车辆出厂日期：2021年12月8日。初次登记日期：2022年8月10日。车辆使用性质：非营运[[footnoteRef:0]]。车辆状态：正常。检验有效期至2025年8月31日。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商业险均购买于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保险单号分别为：11311163902617035020、11311163902617035018，保单有效期均至2025年8月9日。 [0: [] 《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运输条例》第二十四条第二款：使用总质量4500千克及以下普通货运车辆从事普通货运经营的，无需按照本条规定申请取得道路运输经营许可证及车辆营运证。] 

（2）闽FB6823重型半挂牵引车。行驶证登记所有人：龙岩市新农机汽车运输有限公司。登记地址：龙岩市新罗区曹溪镇曹溪中路218号（美月山庄）1幢5层505-506室。核载2人（实载1人）。车辆类型：重型半挂牵引车。厂牌型号：解放牌/CA4250P26K15T1E5A80。发动机号码：3619G043546。车架号码：LFWSRXSJ7KAD36049。准牵引总质量40000kg，整备质量8805kg。车辆出厂日期：2019年7月24日。初次登记日期：2019年10月23日。车辆使用性质：货运。车辆状态：违法未处理。检验有效期至2025年10月31日。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商业险均购买于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保险单号分别为：11315203902707088194、11315203902820013175，保单有效期分别至2025年10月20日、2026年1月4日。机动车货物运输保险投保于中路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保险单号：2021303020027202500000279，有效期至2026年1月4日。
（3）闽GG772挂重型自卸半挂车。行驶证登记所有人：永安市鑫峰运输有限公司。登记地址：福建省三明市永安市曹远镇清水池117-40号。使用性质：货运。车辆载货情况：核载32800kg（实载34380kg），整备质量7200kg。车辆出厂日期：2023年10月8日。初次登记日期：2023年10月26日。车辆状态：违法未处理。检验有效期至2025年10月31日。
2.事故车辆驾驶员情况
（1）赖*宝，闽GRH683轻型仓栅式货车驾驶人，男，汉族，身份证号：350423********701X。准驾车型：C1。驾驶证初次领证时间：2014年11月25日。驾驶证有效期至：2030年11月25日。驾驶证状态：正常。在本起事故中死亡。
[bookmark: OLE_LINK1]经查询，2022年1月1日至事故发生前，赖*宝共有交通违法行为7起，均处理完毕。7起违法行为中的3起“因违反规定在载货汽车车厢内载人”分别被清流县公安局灵地派出所（2022年10月24日，星期一）、清流县公安局余朋派出所（2023年3月16日，星期四）和清流县公安局交警大队（2023年11月16日，星期四）查处。
（2）王*强，闽FB6832重型半挂牵引车驾驶人，男，身份证号：350481********4014。准驾车型A2，初次领证日期：2001年5月31日。2025年1月入职龙岩市新农机汽车运输有限公司。驾驶证有效期：长期；驾驶证状态：正常；在事故中未受伤。
经查询，2022年1月1日至事故发生前，王*强共有交通违法记录13条，均处理完毕。违法行为分别为：机动车载货长度、宽度、高度超过规定1起，机动车在高速公路上规定最低时速百分之二十以上1起，违反规定在载货汽车车厢内载人1起，在高速公路、城市快速路以外的道路上行驶超过时速百分之十以上未达到百分之二十1起，机动车号牌不清晰、不完整1起，驾驶机动车违反禁令标志指示8起。
3.相关企业、单位情况
（1）永安市鑫峰运输有限公司，闽GG772挂号重型自卸半挂车的所有权人。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50481MA8UKJHE20。住所：三明市永安市曹远镇清水池117-40号。成立日期：2022年2月14日。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注册资本：伍佰万圆整。法定代表人：罗*鉴。
该公司《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运输经营许可证》证号：闽交运管许可明字350481200959号，有效期：2022年3月22日至2026年3月21日。发证机关：三明市永安市交通运输局。经营范围：道路普通货物运输。
该公司共有道路普通货物运输车辆10部，其中，重型半挂牵引车1部、重型自卸半挂车8部、重型罐式自卸半挂车1部。
（2）龙岩市新农机汽车运输有限公司，闽FB6832重型半挂牵引车所有人。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5080069662358XL。住所：龙岩市新罗区曹溪镇曹溪中路218号（美月山庄）1幢5层505-506室。成立日期：2009年11月16日。注册资本：贰佰万圆整。营业期限：2009年11月16日至2029年11月15日。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法定代表人：陈*华。经营范围：普通货物道路运输;货物专用运输（集装箱）；货物专用运输（罐式）；保险兼业代理。（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该公司2022年5月8日取得《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运输经营许可证》，证号为：闽交运管许可龙字350802300078号，有效期至2026年5月9日。发证机关：龙岩市新罗区交通运输局。经营范围：普通货运、货物专用运输（集装箱）、货物专用运输（罐式）。
该公司共有道路普通货物运输车辆90部，其中重型半挂牵引车58部，重型半挂车32部。
（3）清流县实验中学，清流县委、县政府于2012年2月创办的一所公办独立初中，占地面积97.8亩，建筑面积2.83万平方米。学校有教学楼4栋、综合楼1栋和学生宿舍楼5栋。全校共有教师190人，48个教学班，在校学生2437人，其中寄宿生819人。
2025年3月21日、22日，清流县实验中学乘坐周末班车返家学生合计575人；3月23日乘坐周末班车返校学生134人。
[bookmark: _Toc611535343]（二）相关企业、单位安全管理情况
1.永安市鑫峰运输有限公司。共有员工4名，设置安全生产管理机构，配备专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1名。罗*鉴，主要负责人安全考核合格证明编号：A01202535000810，有效期限：2025年4月13日至2028年4月13日；王*容，安全生产管理人员考核合格证明编号：B01202535000812，有效期限：2025年4月13日至2028年4月13日。制定有《从业人员安全管理制度》《安全生产监督检查制度》《车辆、设施、设备安全管理制度》《交通事故处理应急预案》《安全生产培训和教育学习制度》等安全生产管理制度。2024年至事故发生，每月召开一次安全生产例会和一次安全隐患排查工作；开展安全生产教育培训15次36人次。
2.龙岩市新农机汽车运输有限公司。共聘用驾驶员73名，设置安全生产管理机构，配备专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1名；陈*，主要负责人安全考核合格证明编号：A01202035334080，有效期限：2020年10月28日至2026年10月28日；邱*，安全生产管理人员考核合格证明编号：B01202035334085，有效期限：2020年10月28日至2026年10月28日。制定有《安全生产领导小组职责》《安全培训与教育学习制度》《安全生产隐患排查治理制度》《交通违法违规动态信息处理和统计分析制度》《车辆（设施、设备）安全生产管理制度》等19项制度。2024年，共组织安全隐患排查12次发现问题60条，均按时限要求进行了整改；2025年1至3月，共组织开展安全生产教育培训19批次78人次，其中，驾驶员王*强于2025年1月5日至1月8日接受了岗前安全培训教育，考核合格，2月27日参加了单位的安全学习教育。
3.清流县实验中学。成立了校安全工作领导小组，主任：张*根（校长），副主任：邓*东（副校长），成员若干。2024年9月至事故发生前，张*根校长组织召开安全会议9次，研究交通安全、校园安全等内容。学校制定了《清流县实验中学安全岗位职责》《清流县实验中学交通安全管理制度》《周末班车管理安全职责》《（2024-2025学年）安全工作制度》等49项安全管理制度；落实“1530安全教育”模式，通过“致学生及家长寒假平安出行的一封信”、“开学第一课”安全教育、主题班会“交通安全专题讲座”等多种方式宣传交通安全知识。2024年9月至事故发生，组织校舍安全隐患排查9次，发现存在问题和隐患11条，均已整改完成。
[bookmark: _Toc1353483599]（三）事故发生经过
2025年3月23日12时48分许，王*强驾驶闽FB6823重型半挂牵引车牵引闽GG772挂重型自卸半挂车到达江西省宁都县开发区的宁都赣锋锂业有限公司运载锂矿渣。装载完后从宁都县高速入口上高速，前往永安市安砂建福水泥厂。15时许到达清流县地界，沿国道356线由清流县嵩口镇梓材村往余朋乡汶溪村方向行驶。
14时35分，赖*宝驾驶闽GRH683轻型仓栅式货车沿国道356线从清流县赖坊镇前往清流县城关。14时45分许，赖*宝在赖坊镇赖武村附载清流县实验中学学生赖*进、赖*辰（赖*进、赖*辰家长与赖*宝约定到清流县城后付车费）；15时10分许，在沙芜乡新矶村附载清流县实验中学学生刘*婷（车费11元）。
15时44分25秒许，王*强驾车行驶至国道356线约395公里40米处，见赖*宝驾驶的轻型货车在对向车道内（左前方）正常行驶，两车相距约100m-117m。15时44分29秒，王*强看见赖*宝驾驶的轻型货车突然由左侧车道驶入右侧车道，王*强马上采取紧急制动，并向左打方向避让。15时44分30秒，在394公里980米处FB6823重型半挂牵引车和闽GRH683轻型仓栅式货车的两车头接近正面相撞。事故造成赖*宝和附载的赖*进死亡，赖*辰、刘*婷受伤和2车受损。
经司法鉴定，王*强驾驶的FB6823重型半挂牵引车制动印迹约13.6m，赖*宝驾驶的轻型货车左前轮挫滑印长约1.7m，右前轮挫滑印长约1.9m。事故时，闽FB6823重型半挂牵引车牵引闽GG772挂重型自卸半挂车的速度介于57km/h至61km/h之间，闽GRH683轻型仓栅式货车的速度在介于43km/h至46km/h之间，两车速度均在该公路最高行驶速度[[footnoteRef:1]]范围之内。 [1: [] 《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第四十五条：机动车在道路上行驶不得超过限速标志、标线标明的速度。在没有限速标志、标线的道路上，机动车不得超过下列最高行驶速度：
（一）没有道路中心线的道路，城市道路为每小时30公里，公路为每小时40公里；
（二）同方向只有1条机动车道的道路，城市道路为每小时50公里，公路为每小时70公里。] 

[bookmark: _Toc1618583277]（四）事故现场情况
现场位于国道356线394公里980米处，呈南北走向，南往清流县嵩口镇梓材村方向，北往清流县余朋乡汶溪村方向。事故路段路宽8.8m，双向二车道，车道宽均为4.4m。道路两侧施划机动车边缘线与水泥防护墙，西侧路肩宽0.67m，东侧路肩宽0.5m。道路中心施划单黄虚线。路面材料：水泥。路面情况：弯道平曲线半径139m,纵坡1.84%。南往北方向395公里处（弯道前）设有连续弯道标志，无限速标志。路面情况：干燥。白天，视线情况良好。
2022年以来至本起事故前，该路段前后500米范围内未发生道路交通安全亡人事故。
[bookmark: _Toc674407615]（五）人员伤亡情况和直接经济损失情况
事故造成2人当场死亡，2人受伤，直接经济损失328.56万元。
1.赖*宝。男，汉族，身份证号：350423********701X。系闽GRH683轻型仓栅式货车驾驶人，在事故中死亡。
2.赖*进。男，汉族，身份证号：350423********3515。系闽GRH683轻型仓栅式货车乘坐人，清流县实验中学学生，在事故中死亡。
3.赖*辰。男，汉族，身份证号：350423********3518。系闽GRH683轻型仓栅式货车乘坐人，清流县实验中学学生，在事故中受伤。
4.刘*婷。女，汉族，身份证号：350423********3027。系闽GRH683轻型仓栅式货车乘坐人，清流县实验中学学生，在事故中受伤。
[bookmark: _Toc435819631]（六）天气情况
3月23日14时--16时，清流县嵩口镇天气：晴。
	时间
	气温（℃）
	风向（°）
	风速（米/秒）

	3月23日14时
	28
	150
	1.2

	3月23日15时
	29
	298
	1.3

	3月23日16时
	28.3
	167
	1.4


[bookmark: _Toc314206994]二、事故应急处置及评估情况
[bookmark: _Toc1394483930]（一）事故信息接报及响应情况
2025年3月23日15时45分22秒，清流县公安局指挥中心接到王*强报警称：大货车和小车相撞，2人被困。
15时47分40秒，指挥中心指派清流县公安局交通警察大队、嵩口派出所、清流县120急救中心前往事故现场处置、救治伤员。15时52分21秒，指挥中心呼叫清流县消防救援大队赶赴现场救助被困人员。16时40分，清流县公安局向清流县委办报送事故信息；17时10分，确认现场情况后，清流县委办向三明市委办报告事故情况。
[bookmark: _Toc172152500]（二）事故现场应急处置情况
事故发生后，清流县启动生产安全事故应急救援预案和道路交通事故应急处置预案，展开应急救援和处置工作。清流县政府副县长、公安局局长林增墡现场指挥调度，组织应急救援，疏散围观群众，管控敏感信息。对事故路段进行临时交通管制，设置警示标志、反光路锥、明确专人维护路面秩序；开展现场勘查和调查取证工作；调集平板拖车1辆、重型拖车1辆，出动人员20人，开展应急清障救援，清理路面散落物。县消防救援大队解救被困人员。三明市交警支队支队长张翔带领人员赶赴现场指导事故处置工作。17时40分许，现场救援、勘查、复核、清障完毕，道路交通恢复正常。
[bookmark: _Toc1028053710]（三）医疗救治和善后情况
清流县120急救中心接报后，于15时58分出车，16时28分到达事故现场后，立即开展救治工作。经现场医护人员抢救无效后宣布赖*宝、赖*进死亡；伤者赖*辰、刘*婷送往清流县总医院救治。
事故发生后，清流县委、县政府成立善后处置组、舆情管控组、事故调查组等，组织开展事故后续处置工作。经治疗，伤者赖*辰已出院在家休养，刘*婷于4月23日返校读书。当前社会秩序平稳。
[bookmark: _Toc912366368]（四）事故应急处置评估
经评估，事故发生后，清流县、嵩口镇党委、政府加强联动，公安、交通运输、卫健、教育、应急管理等部门响应迅速，事故信息接报及时，现场处置得当，救援行动有序，未发生次生事故，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事故处置工作规范的要求。
[bookmark: _Toc318907473]三、事故原因分析
[bookmark: _Toc1201416717]（一）直接原因分析
闽GRH683轻型仓栅式货车驾驶人赖*宝违规搭载3名学生[[footnoteRef:2]]。未按道路交通安全操作规范安全驾驶，突然变道越过中心单黄虚线驶入对向车道，与对向车道来车（王*强驾驶的闽FB6823号重型半挂牵引车牵引闽GG772挂重型自卸半挂车）发生碰撞。闽FB6823重型半挂牵引车牵引闽GG772挂重型自卸半挂车驾驶人王*强发现闽GRH683轻型仓栅式货车突然变道驶入自己车道时，虽采取向左打方向、紧急制动（紧急制动距离13.6m）的措施，仍未能避免事故发生。 [2: [] 《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 第五十条：禁止货运机动车载客。] 

[bookmark: _Toc698156084]（二）事故相关检验检测和鉴定情况
1.福建中联司法鉴定所司法鉴定意见书（闽中联司鉴字〔2025〕第166号）鉴定结论证明，排除本次事故造成损坏因素，闽GRH683号轻型仓栅式货车行车制动系统、转向系统及行驶系统性能均未见异常。
2.福建中联司法鉴定所司法鉴定意见书（闽中联司鉴字〔2025〕第167号）鉴定结论证明，排除本次事故造成损坏因素，闽FB6823号重型半挂牵引车牵引闽GG772挂号重型自卸半挂车行车制动系统及转向系统均正常；闽GG772挂号重型自卸半挂车的行驶系统第五、六轴右侧车轮轮胎胎冠花纹上的花纹部分磨光或花纹磨损深度小于1.6mm不符合《机动车运行安全技术条件》（GB7258-2017）规定要求，其他性能正常。
3.福建中联司法鉴定所司法鉴定意见书（闽中联司鉴字〔2025〕第168号）鉴定结论证明，闽GRH683号轻型仓栅式货车事故时的车速介于43km/h至46km/h。
4.福建中联司法鉴定所司法鉴定意见书（闽中联司鉴字〔2025〕第169号）鉴定结论证明，闽FB6823号重型半挂牵引车牵引闽GG772挂重型自卸半挂车事故时的车速介于57km/h至61km/h。
5.福建广信司法鉴定所司法鉴定意见书证明，赖*宝血液中均未检出乙醇、甲基苯丙胺、3，4-亚甲二氧基苯丙胺、氯胺酮成分，排除酒驾、毒驾可能。
6.民警现场对闽FB6823重型半挂牵引车牵引闽GG772挂重型自卸半挂车驾驶人王*强的呼气式酒精测试，测试结果为0mg/100ml。
[bookmark: _Toc1576602354]（三）其他可能因素排除
通过事故现场勘查和调查取证，事故路段视线良好，排除交通标识设置、道路设计建设、其他车辆影响、人为故意破坏、突发灾害等因素影响。
[bookmark: _Toc1761828435]四、有关单位存在的主要问题
[bookmark: _Toc1130884310]（一）有关单位、部门
1.永安市鑫峰运输有限公司。贯彻落实《交通运输部关于印发<道路运输企业主要负责人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安全考核管理办法><道路运输企业主要负责人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安全考核大纲>的通知》（交运规〔2024〕8号）第六、七条规定[[footnoteRef:3]]要求不到位，自2022年2月公司成立至2025年3月23日事故发生时，企业主要负责人罗*鉴未取得道路运输企业主要负责人安全考核合格证明。被永安市交通运输局检查发现后责令整改，至2025年4月13日才取得道路运输企业主要负责人安全考核合格证明。排查车辆安全隐患不细致，未发现闽GG772挂重型自卸半挂车的第五、六轴右侧车轮轮胎胎冠花纹上的花纹部分磨光或花纹磨损深度小于1.6mm，不符合《机动车运行安全技术条件》（GB7258-2017）相关规定。 [3: [] 《交通运输部关于印发<道路运输企业主要负责人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安全考核管理办法><道路运输企业主要负责人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安全考核大纲>的通知》（交运规〔2024〕8号）第六条：道路运输企业主要负责人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必须具备与本单位所从事的生产经营活动相适应的安全生产知识和管理能力，并由属地安全考核主管部门对其安全考核合格。
第七条：道路运输企业主要负责人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应当在从事道路运输安全生产相关工作6个月内参加安全考核，并在从事道路运输安全生产相关工作1年内考核合格。”] 

2.清流县实验中学。贯彻落实《2024-2025学年度清流县教育系统学校平安建设及安全责任书》《清流县中小学幼儿园接送车辆安全工程实施方案》不到位，未健全接送学生车辆安全管理台账[[footnoteRef:4]]，未及时了解掌握自2024年下学年至事故发生前赖*进、刘*婷、赖*辰3名学生周日多次乘坐赖*宝驾驶的闽GRH683轻型仓栅式货车返回清流县实验中学情况。履行周末学生班车管理责任不到位，与福建闽通长运股份有限公司清流分公司签订《学生周末用车协议》[[footnoteRef:5]]，未明确车辆运行路线、运力安排、停靠站点和时间等，未认真分析学生周日返校乘车需求[[footnoteRef:6]]，对赖坊班线周日班车安排上午5个班次、下午14时之后无班车的情况未提出异议，对学校学生乘坐周末班车返校人数仅为返家人数约1/4情况未引起重视。制定的周末班车订票方案不够合理，学生周末班车的订票、统计订票信息、领取车票工作均由各个班级确定的1名学生负责，车票费用管理“建议由班主任协助保管”，未要求班级教师全过程参与，教师不能及时全面摸排出学生周末返校乘车具体情况并向学校报告[[footnoteRef:7]]。贯彻落实《中小学幼儿园安全管理办法》[[footnoteRef:8]]有差距，交通安全宣传教育实效性不强，事故中涉及的3名学生未掌握基本的交通规则和行为规范，未履行《实验中学学校（学生）安全教育责任书》[[footnoteRef:9]]，2024年下学年至事故发生前未拒绝乘坐父母联系的货运机动车返校。 [4: [] 2024年9月签订的《2024-2025学年度清流县教育系统学校平安建设及安全责任书》要求，10.加强接送学生车辆安全监督管理。持续开展接送学生车辆和学生道路交通安全综合整治工作，健全接送学生车辆安全管理台账和交通违法举报监督制度，密切配合道安、公安、交通等部门，严厉打击非法营运车辆接送学生的违法行为。《清流县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清流县中小学幼儿园接送学生车辆安全工程实施方案的通知》（清政办〔2012〕98号）要求，“城区和乡镇中小学校”“5. 按周、分车辆建立学生接送情况的完整台账，对因故未能接送或中途变更的车辆要作详细登记。”]  [5: [] 清流县实验中学与福建闽通长运股份有限公司清流分公司《学生周末用车协议》 ，签订时间2024年12月24日，有效期2025年1月1日至12月31日。]  [6: [] 学校要求学生在周日17时前入校，但赖坊班线班车上午安排5个班次，即，6：30、7：00、11：00、11：10、12：00，12时后安排2至3个班次，最迟的班次到清流实验中学的时间约15时左右，学生不愿意提早返校，家长担心学生在校园外长时间逗留。]  [7: [] 2024年9月1日《2024-2025学年清流县实验中学周末班车订票方案》明确，2.学生周末返乡安排。┄班主任与团委要认真组织学生提前购票，对未购票者由家长告知班主任和学生，并由家长接回。3.学生返校上课由家长自行安排送到学校或乘坐班车。需要乘坐班车的学校可以协助订票，学生自行到相应候车点乘车。学生不得乘坐非法营运车辆、三无车辆。]  [8: [] 《中小学幼儿园安全管理办法》第四十一条：…学校应当对学生开展交通安全教育，使学生掌握基本的交通规则和行为规范。]  [9: [] 《实验中学学校（学生）安全教育责任书》第3条：家长要加强子女上下学交通安全教育，确保子女上下学道路交通安全；周末要监督子女按时回家，教育子女不乘坐无营运资质的车辆、“三无”车辆、“二超”车及“三类”车（农用车、三轮车、货车）；学生周末如无故未回家，应及时与所在班班主任联系，了解学生的动态。] 

3.永安市交通运输局。履行道路运输企业安全监督管理职责不到位，2024年12月3日，永安市运输发展中心检查发现永安市鑫峰运输有限公司主要负责人罗*鉴未取得道路运输企业主要负责人安全考核合格证明情况后，只是责令企业在6个月内要取得道路运输企业主要负责人安全考核合格证明，未按规定抄送移交永安市交通执法大队依法查处。
4.清流县公安局。清流县公安局交通警察大队（以下简称清流县交警大队）秩序中队警力配备不足，3名民警带领辅警负责城区、乡镇及执法站的路检路查工作。清流县交警大队组织查处货运机动车载客力度不大，未及时发现、查处2024年下学年以来赖*宝驾驶货车多次周末附载赖*进、赖*辰、刘*婷返回学校的行为，并向有关部门报告。
[bookmark: _Toc529079498]五、对有关责任人员和责任单位的处理建议
[bookmark: _Toc1219581220]（一）因在事故中死亡免予或不予追究责任人员
赖*宝，男，身份证号：350423********701X，驾驶闽GRH683轻型仓栅式货车违规搭载3名学生。未按道路交通安全操作规范安全驾驶，突然变道越过中心单黄虚线驶入对向车道，与对向车道来车（王*强驾驶的闽FB6823号重型半挂牵引车牵引闽GG772挂重型自卸半挂车）发生碰撞。对事故发生负有直接责任，鉴于其在事故中死亡，建议不予追究相关责任。
[bookmark: _Toc729644636]（二）对有关公职人员的处理建议
[bookmark: _Toc1315668168][bookmark: _GoBack]对于在事故调查过程发现的有关部门公职人员履职方面的问题线索，建议按照干部管理权限进行调查处理。
（三）对事故有关责任单位和责任人员的处理建议
1. 永安市鑫峰运输有限公司。建议永安市交通运输局对永安市鑫峰运输有限公司责令改正闽GG772挂号重型自卸半挂车的行驶系统第五、六轴右侧车轮轮胎胎冠花纹上的花纹不符合《机动车运行安全技术条件》（GB7258-2017）相关规定情况。督促企业加强安全生产监管标准化工作体系建设，加大事故隐患排查整治力度，进一步提高企业安全水平。
2. 王*强，男，身份证号：350481********4014，闽FB6832重型半挂牵引车驾驶人。2025年3月23日驾驶货车载物34380kg， 超过核定载质量，其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四十八条第一款[[footnoteRef:10]]、《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实施条例》第五十四条[[footnoteRef:11]]之规定。建议清流县交警大队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有关规定依法予以处理。 [10: []《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四十八条第一款：机动车载物应当符合核定的载质量，严禁超载；……]  [11: []《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实施条例》第五十四条：机动车载物不得超过机动车行驶证上核定的载质量，……。] 

[bookmark: _Toc677543696]（四）其他处理建议
1.建议清流县教育局在全县教育系统内，对清流实验中学进行通报批评，并向清流县人民政府报告整改情况。
2.建议清流县公安局对交警大队进行约谈，并向清流县人民政府报告整改情况。
[bookmark: _Toc379334294]六、事故整改和防范措施
[bookmark: _Toc337057276]（一）切实强化学校安全管理。各级政府及教育、公安、司法、交通、卫生等部门要认真汲取“3·23”事故教育，举一反三，按职责分工，依法履行学校安全管理职责。教育部门和学校要加强学校安全教育，改进安全教育方式，丰富安全教育内容等，着力提高学生的安全意识，增强安全教育实效。要加强学生周末班车的安全管理，进一步明确学校和周末班车企业的职责义务，按周、分车辆建立学生接送情况台账，及时掌握学生返乡返校乘坐车辆情况。清流县实验中学要加强班级教师与学生家长的联系，认真分析研判学生乘坐周末班车意愿，督促企业合理安排周末班车运力、停靠站点等，尽可能将周日返校班车安排在下午，最大限度保障学生返校车辆需求。要开展非法接送学生车辆整治行动，加强重点时段、重点学校、重点路段的检查，依法查处无牌无证车辆、货车载客等违法行为。要加强学校安全隐患排查，建立健全安全监管标准化工作体系，加强对校园安防、校舍安全、消防安全、实验室安全、食品安全和其他安全方面的检查巡查，确保学生全方位安全。
[bookmark: _Toc1377748183]（二）狠抓道路交通安全管理。要盯紧中重型货车运输安全管理，加强公路货车超限超载治理工作，推动治理手段从常规操作向科技支撑转变、治理方式从治标为主向标本兼治转变、治理模式从单一治理向综合治理转变。要严格道路运输企业和货物装载源头企业的管理，规范开展高速公路入口称重检测，压实动态监控管理责任，督促企业依法合规经营，驾驶员安全驾驶、文明驾驶。要加强对4.5吨以下货车安全管理，严格按照“三管三必须”原则，排查、建立违反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规章的重点车辆和驾驶员名单，开展源头宣传和警示教育，严查非法改装、违规载客、非法营运等行为。要强化路检路查、入企检查等执法行为，在重点路段、重点时段开展交通、公安等部门联合执法行动，运用车辆路面动态检测技术监控设备依法实施监管，严厉打击货车超限超载、“滴、撒、漏”、非法改装、非法载客等违法违规行为，形成有效震慑。
[bookmark: _Toc2000176406]（三）建立完善工作机制。清流县要认真落实校园文明交通联动护学十项机制，定期召集教育、交通、公安和相关学校等，研究学生交通安全教育、交通违法、周末班车运行、接送车辆管理等问题，强化“家校警”、社会志愿者联动协作，切实保障学生交通安全。要建立信息共享机制，公安、教育、交通运输等部门推动信息共享与联动响应，实现学生乘车情况、交通违法信息、道路安全状况等数据互通，助力问题研判和高效解决。要完善投入保障机制，政府要加大学生周末班车运行的投入，争取资金改造提升道路安全水平。督促企业按照规定提取和使用安全生产费用，推动企业建立事故隐患内部报告奖励机制，不断改善企业安全生产条件，提升企业本质安全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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